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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、财政部、粮食部、国家民委、国家

劳动总局关于边境县（旗）、市中小学民办教师转

公办教师的通知（摘录） 

经国务院批准，从今年起，边境一百三十六个县（旗）、

市中小学民办教师（职工），经考核后合格的全部转为公办

教师。国务院这一决定对于减轻群众负担，稳定教师队伍，

加速边境地区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有着重要作用，对于加强

民族团结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，巩固边防，促进边

境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。 

国务院领导同志在这次边境县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

的批示中指出：“要经过考核，合格的才转为国家正式职工

为好。”各有关省、自治区要根据这一批示精神，对民办教

师认真进行考核工作，既要注意保证质量，又要从实际出

发，扎扎实实做好这项工作。为此，现将《关于边境县（旗）、

市中小学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问题的几项规定》发给你

们，望认真参照执行。 

附： 

关于边境县（旗）、市中小学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

问题的几项规定（摘录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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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略 

六、工资待遇和工龄计算： 

根据国务院现行有关工资政策，民办教师经批准转为

公办教师后，不再实行试用期，可直接办理定级手续。其

工资待遇：一九六七年以来从事教育工作的，小学教师一

般可定为小教八级，中学教师一般可定为行政二十五级；

一九六六年底以前从事教育工作的，小学教师一般可定为

小教七级，中学教师一般可定为中教十级；一九五七年底

以前从事教育工作的，小学教师一般可定为小教六级，中

学教师一般可定为中教九级。上述人员中，教学经验丰富、

教学效果突出的，也可以高定一级。高定一级的人数，以

省、自治区为单位，控制在这次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人

数的百分之二十以内。 

第一批转为公办的民办教师（职工），其工资待遇从

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起执行；第二批转为公办的民办教

师（职工），其工资待遇从批准之月起执行。 

民办教师（职工）原实行工资制的，在转为公办教师

后，原工资待遇低于上述规定的，可按上述规定办理；原

工资待遇高于上述规定的，仍享受原工资待遇。 

凡转为公办的民办教师（职工），应从最后一次经组

织批准任民办教师的时间起，计算连续工龄。在两个以上

学校连续任教时间，凡经正当手续调动的，应当合并计算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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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连续工龄。 

七、边境县第一批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工作结束后，

各有关省、自治区教育局要认真做一次总结，并于一九八

○年三月底以前报送教育部。 

八、各边境县（旗）、市教育局在办理民办教师转公

办教师工作中，一定要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

风，坚决反对徇私舞弊、弄虚作假和“走后门”等不正之

风。对犯有这类错误的人，经查实后，轻者给予批评教育；

情节恶劣者，要绳之以党纪国法。用非法手段拉入教师队

伍的人，要坚决退回去。 

边境县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，是国家安排的专项劳

动指标，严禁挪用。 

省（自治区）、地（州）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党委领导

下，会同有关部门，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，并组织

专人进行督促检查，广泛听取干部和群众意见，发现问题，

要及时加以解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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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、财政部、劳动人事部、国家物价局、

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重新印发《为外国人举办短

期学习班费用的试行规定》的通知 

现将《为外国人举办短期学习班费用的试行规定》重

新印发如下，请予试行。 

一、收入处理 

１．短期学习班所得学费、宿费、旅行服务费等各项

收入，其中９０％交学校财务部门，作自动增加经费拨款

处理。此项拨款首先用于学校为办短期学习班开支的教育

事业费，另外可按照实际需要为短期学习班添置或更新设

备、教学器材、发放工作人员津贴。１０％列入学校基金。 

２．外汇提成。各院校所得的各项外汇收入，按照《非

贸易外汇留成实施细则》规定办理。其所得的留用外汇，

教育部所属院校按教育部的留成办法办理；中央各部委所

属院校按各部委的留成办法办理；地方院校按地方的留成

办法办理。 

二、收费标准 

１．短期学习班学生的费用一律自理，教育部不发奖

学金。但另有协议者按协议办理。 

２．学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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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汉语短期学习班的学费四周以内，为人民币５００

元；第五至八周每周加１００元；第九周开始每周加５０

元。各校不得任意提高学费，但可酌情降低。对集体来华

的外籍华裔子女，可予优惠。 

②其他专业的短期学习班学费可视情况略高于汉语

班。 

３．宿费：在学校住宿时，每人每日４～５元；有空

调设备的房间，每人每日６～７元。 

４．伙食费：可采用包伙或食堂制，均据实收费。 

５．医疗费：按自费长期留学生的办法办理。 

６．旅行费： 

①短期学习班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集体旅行时，食、

宿、交通费用均由本人自理。接待部门可按长期留学生的

有关优惠办法办理。 

②按实际旅行路线的交通、食、宿等费用结算；另收

不超过实际费用２５％的金额作为学校组织旅行的“服务

费”。 

③到外地学校食、宿时，可商得当地学校协助导游或

办理具体旅行事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由组织一方按照旅行

人数（学生和陪同人数，下同）每人每日１元的标准支付

接待一方“服务费”。 

④到外地的宾馆食、宿时，若请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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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出陪同人员，则由组织一方支付当地陪同的住宿费用，

并按旅行人数每人每日１元的标准支付接待一方“服务

费”。 

三、工作人员津贴 

１．在寒假或暑假举办短期班，各类人员在规定的休

假期间内工作者，均享受津贴。 

①教师：授课时，各类教师均比照兼课教师酬金标准

领取津贴，即助教每学时１元；讲师每学时１．５元；副

教授、教授每学时２元。均按每人授课总学时数领取津贴。 

辅导课，各类教师均按每学时１元的标准发给津贴。

课外辅导，均不发给津贴。 

②干部：按本人日工资标准发给津贴。日工资标准按

每月３０天计算，星期日如加班津贴照发。 

③工人：按本人日工资标准发给津贴。日工资标准按

每月３０天计算，星期日如加班津贴照发。 

④若教师在短期班中从事行政工作，按干部标准办

理。若教师授课并兼做行政工作，则按本条１．①的规定

办理。 

２．在寒假或暑假规定的休假期以外的正式工作时间

内举办短期学习班： 

①专职短期学习班教师，不予额外津贴。授课、辅导

课、参观实习课均计算在教学工作量内。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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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聘请校外兼职教师，按各类教师兼课教师酬金标准

办理。 

③干部：不予额外津贴。 

④工人：按规定限额超量三分之一以上者每人每天按

０．４０元的标准发给津贴；超量二分之一以上者，每人

每天按０．８０元的标准发给津贴。 

３．举办短期学习班期间因工作需要，夜间加班，符

合所在地有关部门发给夜餐费规定者，均按当地夜餐费标

准予以补助。 

４．短期学习班的学生在本地参观和实习误餐时，陪

同的各类人员均按当地误餐费的标准予以补助；到外地旅

行时，按有关长期留学生旅行陪同的规定办理。 

５．在假期接待外地短期学习班学生旅行的当地陪同

人员的津贴，按本规定三、１．中的有关条文办理；在非

假期时，对他们可比照当地误餐费的规定标准给予补助。 

四、凡需由教育部发入出境签证通知，录取通知或邀

请电、函者，由有关学校按每人每次人民币２０元的标准

向教育部交付手续费。 

五、本规定自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起试行。一九八三

年七月二十日四部印发的（８３）教外来字７７５号文件

同时作废，不再生效。在此之前在对外交涉中就收费标准

另签有协议者，可执行原协议，在协议期满后按本规定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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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过去有关短期学习班费用标准的发文与本试行规定有

出入者，均以本文为准。 

教育部、财政部、军事管制委员会劳动部关

于随同一九六六年大专毕业生一起分配工作的研

究生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 

根据中共中央中发（６７）２９０号《关于一九六六

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》中对在校的研究生随

同一九六六年大专毕业生一起分配的精神，现对这些研究

生的定级工资问题（注）作如下通知： 

一、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四年入学的研究生的定级工

资，考虑到这些研究生的具体情况，原则上可按照一九六

五年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资待遇处理。其定级工资水平，

按修业四年以上的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定级水平执行。凡是

分配到达工作岗位的，可以按照（６７）国劳字３８２号

通知的精神进行定级；凡是没有分配到达工作岗位的，现

在一律不进行定级，待到达工作岗位后，再按照（６７）

国劳字３８２号通知的精神进行定级。新定的工资，一律

从批准的月份起执行。 

二、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二年入学的研究生分配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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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的定级工资，分别按三、四年制研究部毕业生的工资待

遇处理，现在还不到定级期限，暂不进行定级。 

教育部、财政部、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

办公室关于落实和完善中小学贫困学生助学金制

度的通知 

教财〔2001〕17号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颁布实施以来，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相继恢复或建立了中小学贫困学生助学金

制度（以下简称助学金制度），这对帮助贫困学生就学，保

证各地按时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起了很大的作

用。目前，全国仍有一部分中小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面

临着上学难的问题。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

革与发展的决定》的有关精神，保障适龄儿童、少年顺利

就学和正常完成学业，各地、各部门要以“三个代表”的

重要思想为指导，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助学金制度，切实保

证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。现将有

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学生实行助学金制

度。各地都应设立中小学贫困学生助学金专款，并逐步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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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投入力度，切实保证助学金制度的顺利实施。 

为推动各地做好对中小学贫困学生资助工作，中央财

政设立“国家义务教育贫困学生助学金”专款，重点支持

西部贫困的革命老区、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边境地区，同

时适当兼顾其他特别贫困地区。 

二、助学金经费来源，按照财政体制和教育管理体制，

实行以地方为主、分级管理、分级负担的办法，主要从各

级财政安排的教育事业费中统筹解决。扶贫资金也要根据

扶贫开发规划的总体要求予以适当支持。同时，广泛吸收

社会各界捐款，资助贫困学生。 

三、助学金主要用于抵减贫困学生的杂费、课本费以

及补助寄宿制贫困学生生活费等。助学金原则上集中分配

到校，不直接发给学生本人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，根据核

准后的享受助学金学生的名单和数额，将助学金如数拨给

学校。享受助学金学生的名单和数额，由县级教育行政部

门上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。 

四、助学金的发放对象，主要为因家庭经济困难，无

力负担杂费、书本费、寄宿生活费而未入学和可能辍学者。

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少数民族儿童、孤残儿童应优先资助。 

五、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，会同财政部

门、扶贫办，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采取科学的方法，

制定出衡量贫困学生的具体方法和标准，确保贫困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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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到及时资助。 

六、助学金依照民主、公平、公开的原则，每学期评

定一次。针对贫困程度不同的学生，应相应设立不同等级

的助学金，可全额免收杂费、书本费、寄宿生活费，也可

部分减免。享受助学金学生的名单及金额必须张榜公布，

接受监督。 

七、学校应及时办理助学金的发放事项，保证学生入

学，不得因学生交不了杂费、课本费、寄宿生活费等而拒

绝学生入学。 

八、各地应加强对助学金的管理，建立健全相应的财

务和审计制度，确保助学金专款专用，及时拨付，提高经

费的使用效益。 

九、高中阶段贫困学生的资助问题，各地也要根据实

际情况，通过建立助学金和奖学金制度予以解决。 

十、各地要大力宣传助学金制度，使国家资助困难学

生的政策深入人心、家喻户晓，以推动助学金制度的实施。 

十一、助学金的标准和发放的具体办法，各地可结合

城镇、农村学校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制定。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须在 2001年 12月 31日前，

将本省（区、市）实施中小学助学金制度的办法和各级财

政安排的助学金经费数额报教育部、财政部、国务院扶贫

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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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原国家教育委员会、财政部《关于健全中小学

学生助学金制度的通知》（教财[1995]53号）与本文不同之

处，按本文件执行。 

二００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

教育部、财政部、国家劳动总局关于在全国

普通中学和小学公办教师中试行班主任津贴的通

知 

经国务院批准，从今年十一月一日起在全国普通中学

和小学公办教师中试行班主任津贴。现将《关于普通中学

和小学班主任津贴试行办法》（草案）和一九七九年两个月

班主任津贴经费指标××万元一并下达，请按照执行和妥

善安排。 

附： 

关于普通中学和小学班主任津贴试行办法（草案） 

根据全日制中、小学暂行工作条例（试行草案）中对

班主任工作的规定，为了鼓励教师做好班主任工作，提高

教育质量，按照“各尽所能、按劳分配”和“多劳多得”

的原则，经国务院批准，从今年十一月开始，在公办教师

（即国家职工）中试行班主任津贴。办法如下：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